
返家奔喪申請作業流程 
 

  奔喪作業流程: 

 
 
 
 
 
 
 
 
 
 

※家屬準備資料: 

 

一、親自辦理：攜帶 1、死亡證明書 2、戶籍謄本

              3、保證人（申請人）之身分證、

              印章 

二、郵寄辦理：法務部網站下載申請表格，委請管

              區警察為保證人，以先傳真後郵寄

              方式辦理 

資格審核 
由戒護科擇期提帶（往返

車資由家屬自理） 

返回本監 

1. 死亡證明書  2.戶籍騰本  

3 身分證 4.印章（郵寄辦理者

 另加申請書及保證書各一份）


